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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07      证券简称：拓斯达     公告编号：2021-097 

债券代码：123101      债券简称：拓斯转债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2 月 4 日以专

人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了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 15: 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其中兰海涛、张春雁、冯杰荣、李

迪通过通讯方式表决。会议由董事长吴丰礼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经过与会董事的认真讨论，投票表决，形成如

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子公司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

限公司拟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4,000 万元人民币，期

限 2年。有利于促进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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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公司对上述担保对象具有绝对控

制权，且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提供担保风

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

重大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

况，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

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签署与上述

担保相关的合同及法律文件。 

独立董事针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持续督导机构中天国富证

券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

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2. 审议通过《关于以控股子公司股权追加质押向银行申请的并

购贷款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2021年 9月 17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

行”）签署了《并购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7,900 万元整，借款用

途为用于支付并购交易价款和费用；借款期限为 4年，即从 2021年 9

月 17 日起至 2025年 9月 16日。根据双方约定贷款发放后的三个月

内，公司需配合建设银行办理埃弗米 51%股权质押，2021年 9月 29日

建设银行已向公司发放了贷款 7,900 万元，同日，公司已将前述贷款

作为增资款支付给埃弗米。同意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办理埃弗米 51%股权

质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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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以控股子公司股

权追加质押向银行申请的并购贷款的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2021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2020年 12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公司《重大信息

内部报告制度》作相应修改。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作相应修

改。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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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作相应修改。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作相应修改。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公司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作相应修改。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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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

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作相应修改。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鉴于公司一名原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

已不符合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

件。同意公司根据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将其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4,400 股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针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 

10.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

相应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一名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

职，已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对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4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的股本总额/注

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1.44万股/万元；因公司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在

激励计划第二个等待期届满后已经行权，公司股本总额/注册资本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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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8.1694万股/万元；2021年 9 月 16日可转换公司债券开始转

股，截至 2021年 11月 30 日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相应增加 0.8586

万股/万元；公司的注册资本及总股本将由 42627.3955 万元/万股变更

为 42644.9835 万元/万股。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进行相关变更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按照政府主管机关的要

求办理公司工商变更事宜。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1.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1年 12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1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1.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3.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变更登

记手续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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